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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土地使用权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关于

受让工业用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与包头市国土资源局

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现将公司受让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的事

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受让国有土地为公司原生产经营工业土地。

２

、本次受让土地方式为出让，土地面积为

４８８

，

０８９．８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工业用地，总金额

４７

，

４７０

，

９７６．４

元。

３

、本次收购价格总额未超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受让工业用地使用权的议

案》。

独立董事张驰、郭庆、王道仁对受让土地使用权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认

为此次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没有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交易对方情况

包头市国土资源局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原生产经营所使用的

３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

宗地一：宗地编号为（蒙）

０００８４２７

，位于包头市沼潭铁路南，面积为

２９８

，

３７２．７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国有土

地出让金为

９８

元

／

平方米，总金额

２９

，

２４０

，

５２４．６

元。

宗地二：宗地编号为（蒙）

０００８４２８

，位于包头市沼潭麻池公路东，面积为

９９

，

２６１．１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国有

土地出让金为

９８

元

／

平方米，总金额

９

，

７２７

，

５８７．８

元。

宗地三：宗地编号为（蒙）

０００８４２９

，位于包头市白云路西侧，面积为

９０

，

４５６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国有土地出让

金为

９４

元

／

平方米，总金额

８

，

５０２

，

８６４

元。

以上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金额总计

４７

，

４７０

，

９７６．４

元。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出让方：包头市国土资源局

受让方：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土地面积及转让价格

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三宗土地使用权；转让宗地总面积为

４８８

，

０８９．８

平方米，转让总价款为

４７

，

４７０

，

９７６．４

元。

２

、出让土地的交付

出让人同意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

３

、合同生效

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包头市人民政府批准，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

之日起生效。

五、收购土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可为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储备必要的资源，保障公司健康、稳定

发展。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４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发了《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星

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中国水电大

厦

Ａ

座

７１０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集湘主持，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

任传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

５

人，实际出

席监事

４

人，监事许贺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８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６

，

５６２

，

３０９

，

２８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８．３５７４％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

关于修改

《

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

的议案

６，５６２，３０９，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

《

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发展规划

》

的议案

６，５５７，９３２，０３０ ９９．９３３３％ ４，３７７，２５０ ０．０６６７％ ０ ０

是

３

关于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６，５６２，３０９，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６，５５７，９３２，０３０ ９９．９３３３％ ４，３７７，２５０ ０．０６６７％ ０ ０

是

上述第

１

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其余事项

均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本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资料等。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关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８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情况简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省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深圳签署了《高清

双向一体化电视机合作框架协议》，就广东省网授权公司生产制造高清双向一

体化电视机（以下简称为“一体机”），并以业务代理的方式推广、销售广东省网

各项业务及相关产品事宜，达成合作框架协议。

二、协议对方

名称：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３１

号自编

２１

号

７

楼

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６６１１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健

注册资本：

４４４４１８．５３６３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他通讯网络规划建设；在广东省干线网上从

事干线传输业务及在广东省各市、县分配网上从事接入服务业务（具体项目按

有效许可经营）；广播电视及信息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代理和租赁

（不含地面接收设备）；对广播、电视、电影、信息、传媒产业进行投资及其管理；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房屋租赁。

公司介绍：

广东省网是经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由

２０

家发起人共同发起组建的省属

大型国有文化企业， 是以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为主业的大型现代化有线广电网

络运营商。公司目前下辖珠江数码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直属公司）、

１９

个地市分公司和

４８

个县（市、区）分公司，有线电视用

户

１２００

万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

８２０

万户，总资产

１３９．２５

亿元，用户规模、资产

总额均位居全国同行业前茅。广东省网是公司主营产品的日常经营业务单位，

公司主要向其销售机顶盒等视讯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合作模式

１

）在广东省区域内，广东省网授权公司为“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高清双向一体化电视机制造商”和“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综

合业务代理商”。 公司按照广东省网的规范生产一体机并向其缴纳授权费，公

司授权广东省网为“高清双向一体机广东省销售代理商”，并提供高清双向一

体机优惠价格。 双方共同投入资源，推动一体机市场开拓。

２

）广东省网和公司将采用自有营业厅、合作营业厅建设、互联网电子商

务、电视购物、社区推广等多渠道进行一体机的推广和销售。

２

、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１

）广东省网的权利和义务

广东省网有权要求公司代理销售的产品或服务流程符合其行业法律法

规，如有违反，通知整改，整改不合格后可取消对公司相关类别产品的销售授

权；按照其营销管理制度和客户服务规范向社会提供服务。 广东省网应在确定

合作后为公司建设的合作营业厅提供业务办理流程、系统操作、服务、优质演

示资源和场地、授权和信号接入支持等方面的资源协调；对公司采购的业务套

餐给予折扣优惠；

２

）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在符合广东省网对代理商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优先作为其授权

范围内的终端和业务产品的总代理，发展二级代理；向其承诺代理销售任务并

保证完成。

３

、合同有效期：

５

年

四、对公司的影响

广东省网是全国数字视讯业务领先的数字电视运营商， 该协议的签订开

拓了公司一体机产品在广东省的销售渠道， 也为一体机产品在全国运营商渠

道的推广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该协议的签订将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业绩

有重大影响。 有关一体机的重大进展，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 其中所述之所有合作项目及内容均需另行协商

并签订正式合作合同，并自正式合作合同生效后方可履行。 本协议不涉及具体

的销售金额和数量，一体机在未来市场的销售还以未来实际情况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案文件

《广东省网和同洲电子高清双向一体化电视机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６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平安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的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４５％

，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题，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认为已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关于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发行规模：

在中国境内发行票面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含

４５

亿）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次公司债券”）。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１０

年期（含

１０

年期），可以为单一期限或多种期限混合品

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发行时

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债券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及利率确定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

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募集资金用途：

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５

）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无配售安排，直接面向市场和公众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６

）担保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由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７

）上市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出上市交易申请。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８

）还本付息：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同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９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限：

自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３６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３３２

，

７８２

，

５０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杜晓堂律师、杨惠惠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会议表决

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瑞银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融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基金管理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起增加

上述机构作为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基

金份额

５１９７１８

；

Ｂ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７１９

；

Ｃ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７２０

。 以下简称“交银纯

债”或“本基金”）的场外代销机构。

至此，代销交银纯债的场外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

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发布公告，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其中，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通过直销

机构和其他代销机构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止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

询）。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

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报》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基金合

同摘要等。

（

２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

议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

ｃｏｍ

）。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

宜。

（

３

）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

构咨询。

（

４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

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人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魏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

）

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４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５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７６１１５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６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电话：（

０５３２

）

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

）

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联系人：吴忠超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７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国际金融大厦

４１

楼

办公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国际金融大厦

４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

０７９１

）

８６７６８６８１

传真：（

０７９１

）

８６７７０１７８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８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９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５８６３６９６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联系人：张宇宏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３２８１１２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３２８７４０

联系人：牟冲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１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电话：（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３４２

联系人：彭博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１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１３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三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联系人：梁宇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４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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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和监事发出， 并于

１２

月

３

日在公司会

议室现场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英力特集团与长城能化合作开发宁东煤电化一

体化项目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

力特集团”）拟与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能化”）采

取增资扩股的方式组建合资公司，共同开发宁东煤电一体化项目。

一、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一）英力特集团

英力特集团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主要产业及发

展方向为氯碱化工、煤基精细化工、盐化工、煤炭、电力和冶金等领域。

（二）长城能化

长城能化为中国石化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成立，主要负责中国石化

煤化工业务投资和经营，组织协调煤化工项目建设，对煤化工业务进行专业

化管理。

二、合作对象及方式

（一）合作对象

双方合作对象是英力特宁东煤电化一体化项目，项目范围包括：国电英

力特宁东煤基化学有限公司（下称宁东煤化公司）所属的宁东煤基多联产一

期化工项目和

２×３３０ＭＷ

自备热电项目；国电宁夏英力特积家井煤业有限公司

（下称积家井煤业公司） 所属的银星二号、 宋新庄煤矿以及马儿庄煤矿项目

（前期）；国电英力特集团环保建材分公司（下称环保建材分公司）所属的电石

渣制水泥项目。

１．

宁东煤化公司

宁东煤化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为英力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现注册

资本

２０．５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底公司资产总额

９２．１１

亿元；负债总额

７１．６５

亿元；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４６

亿元。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

２×３３０ＭＷ

热电联产项目、宁东煤基

多联产一期化工项目，包括煤基多联产项目，醋酸项目，乙炔、一氧化碳、脱硫剂

多联产项目，醋酸乙烯项目，聚乙烯醇项目，

１

，

４－

丁二醇、聚四氢呋喃项目。

２．

积家井煤业公司

积家井煤业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是英力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现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底公司资产总额

６．６８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２．５

亿元。公司开展的项目包括宁东工业园煤基多联产项目配套的银星二号煤

矿和宋新庄煤矿及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马儿庄煤矿。 本次英力特集团用于合

作的增资范围暂不包括银星二号煤矿和宋新庄煤矿的探矿权。

３．

环保建材分公司

环保建材分公司主要包括年产

１００

万吨电石渣制水泥项目， 初设概算总

投资

４．０８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底公司资产总额

６５０８．０１

万元， 负债总额

６５０８．０１

万元，累计完成投资

６４６８

万元，完成概算总投资的

１５．９％

。

（二）合作方式

英力特集团和长城能化共同对宁东煤化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组建合资公

司，增资扩股完成后双方持股例均为

５０％

，宁东煤化公司名称拟变更为国电

中国石化宁夏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暂定名）。

增资方式：英力特集团以积家井煤业公司全部股权和环保建材分公司经

评估后全部净资产对宁东煤化公司增资扩股； 长城能化以宁东煤化公司、积

家井煤业公司和环保建材分公司三项资产合计评估值的等额现金对宁东煤

化公司增资扩股。

双方聘请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宁

东煤化公司、积家井煤业公司、环保建材分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三个项目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总额为

２４．４２

亿元。 根据资产

评估结果，长城能化现金增资金额为

２４．４２

亿元。

国电宁夏英力特宁东煤基化学有限公司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６，４１８．９７ ２７，８５４．９５ １，４３５．９８ ５．４４

非流动资产

８９４，７３５．２５ ９０７，２６４．１８ １２，５２８．９３ １．４０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２０，７３５．９１ ２０，５８９．７４ －１４６．１７ －０．７０

在建工程

６２４，０９８．９６ ６３４，４４１．２９ １０，３４２．３３ １．６６

工程物资

２３９，４６５．２６ ２４１，４２５．８８ １，９６０．６２ ０．８２

无形资产

１０，４３５．１３ １０，８０７．２７ ３７２．１４ ３．５７

长期待摊费用

资产总计

９２１，１５４．２２ ９３５，１１９．１３ １３，９６４．９１ １．５２

流动负债

２７８，３９６．０３ ２７８，３９６．０３ － －

非流动负债

４３８，１４０．００ ４３７，８８５．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０．０６

负债合计

７１６，５３６．０３ ７１６，２８１．０３ －２５５．００ －０．０４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０４，６１８．１９ ２１８，８３８．１０ １４，２１９．９１ ６．９５

国电宁夏英力特积家井煤业有限公司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６０．７３ ３６０．９５ ０．２２ ０．０６

非流动资产

４２，１０２．６９ ４２，４９３．４５ ３９０．７６ ０．９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 －

投资性房地产

－ －

固定资产

８６７．５８ ８５３．９６ －１３．６２ －１．５７

在建工程

３８，４７７．４０ ３８，７２０．４２ ２４３．０２ ０．６３

工程物资

２，７４９．９１ ２，９０８．６６ １５８．７５ ５．７７

无形资产

７．７９ １０．４１ ２．６２ ３３．６３

长期待摊费用

资产总计

４２，４６３．４２ ４２，８５４．４０ ３９０．９８ ０．９２

流动负债

１７，４６３．４２ １７，４６３．４２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１７，４６３．４２ １７，４６３．４２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９０．９８ ３９０．９８ １．５６

宁东环保建材分公司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９．１０ ３９．３８ ０．２８ ０．７２

非流动资产

６，４６８．９２ ６，４８１．７１ １２．７９ ０．２０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４３．８０ ４４．０８ ０．２８ ０．６４

在建工程

５，１８６．７４ ５，１９０．２１ ３．４７ ０．０７

工程物资

１，２３８．３９ １，２４７．４２ ９．０３ ０．７３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资产总计

６，５０８．０２ ６，５２１．０９ １３．０７ ０．２０

流动负债

６，５０８．０２ ６，５０８．０２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６，５０８．０２ ６，５０８．０２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 １３．０７ １３．０７

双方约定，合资公司由英力特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化工产品按市场化原

则委托中国石化下属公司统一销售， 具体事宜由双方在委托销售协议中确

定。 本次合作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同时长城能化需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鉴于本次合作成功后将可充分发挥双方的各自优势， 对保证宁东项目安

全顺利投产，高效平稳运作，降低投资风险，提高项目效益可以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董事会同意英力特集团与长城能化合作开发宁东煤电化一体化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４

）。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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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因

此，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９

：

００

，本次会议时间预定半天。

二、会议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关于英力特集团与长城能化合作开发宁东煤电一体化项目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五、会议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

人股东另持单位证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公司

１５０１

室办理登记手续，北京以外

的股东可邮寄或传真办理。

六、联系事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伟中 张海洋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６８２１００

、

５８６８２１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８２９９０２

邮编：

１００１０１

七、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出席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项议题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项议题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项议题投弃权票；

委托人： 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